
主动公开 佛教德〔2019〕49号

佛山市教育局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

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的

通知》（粤教思函〔2019〕3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贯彻

意见，请一并推进落实。

一、坚持全员心育，让人人都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

（一）心理健康教育要面向全体。坚持“立德树人，育心与

育德相结合”的理念，面向全体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，进

一步提升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识和育人能

力，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，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师心理疏导活动。

坚持以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基础，以积极品质培育为目标，面向

全体学生开展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和面向个别学生开展补救性

心理健康教育，重点关注独生子女、离异家庭子女、农村留守儿

童、孤儿等特殊群体。

（二）心理健康教育应发挥学校、家庭、社会、学生组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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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位一体”的育人机制。学校成员包括全体教师、生活老师、

宿管员、保安、清洁工等“学生身边人”；家庭成员主要是指父

母亲及监护人；社会成员主要是指校外知名人士、优秀校友等；

学生主要是指班级心理委员、宿舍心理联络员等。构建多层级的

心育服务网络体系，明确各自职责分工，完善培训和汇报制度，

团结合作，为青少年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。

二、坚持全程心育，把心理健康教育落实在教育教学全过程

（一）按要求开齐开足心理健康教育课。各中小学开设专门

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，列入课程表，可在地方课程或学校课程中

安排，每班两周 1课时，有教学计划、教案、课件等；每月有 1

次以上教研活动，每学期有 1次以上年级或校级的公开课或观摩

课。

（二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渗透。坚持把心理健康教育有

机渗透在各学科教学中，并且做到减负增效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

劳全面发展。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，不得随意增减课时，严禁

占用体育、艺术、心育、综合实践等课程补习其他文化课，保障

学生每天 1小时体育锻炼及活动质量；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，

保证学生休息和睡眠时间；控制作业总量，加强对作业的研究和

管理；严禁违规补课，保证学生自主活动时间；严格各类竞赛管

理，规范入学方式和程序；全面落实工作要求，建立责任管理机

制；规范考试和评价工作，让学生真正从过重课业负担中解脱出

来，确保身心得到健康发展。



三、坚持全方位心育，着力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“广度”

（一）开展校园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活动。要充分利用各种教

育载体，包括校园文化建设、报刊、电视、网络、微信等载体，

营造良好的校园心理氛围，拓展学校心理健康范围。

（二）开展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。通过校园心理剧的编写、

展演等活动，为学生提供探索内心的舞台，提升学生自主互助能

力。

（三）扎实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活动。要以创建全国规范化家

长学校实践基地为抓手，落实规范化家长学校的“3+1”授课任

务（每学年开展 3次市编教材专题讲座和 1次“案例教学”），指

导家长密切关注孩子心理健康状态，掌握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，

改善亲子沟通关系；积极推进实地家访活动，全面了解学生的家

庭生活环境和家庭教育情况，提供更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。

四、坚持全息心育，认真做好心理危机的识别与干预

（一）坚持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教育“八个一”活动。做好

教师、学生的心理危机识别与排查，不仅要通过科学的测试量表

及相关工具获取信息，还要综合学生的日常言行表现，通过同学、

任课老师或教职工了解，与家人沟通分析，观察学生的文字、图

画等等多种渠道获得有效信息，对学生的心理状况作出相对准确

的分析与判断。对心理状况发出预警的师生，要及时启动专业的

疏导、干预措施，实施“一人一策”教育疏导及防范，并及时做

好辅导记录，建立个人档案。在中考、高考前后等关键节点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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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学生的心理辅导与咨询，帮助他们化解心理压力，克服心理障

碍。

（二）加强学校心理辅导室的建设与运行。落实《佛山市中

小学“星级”心理辅导室建设标准和运行规范（试行）》要求，

保证辅导室有专人负责管理，安排专兼职教师值班并接待辅导，

有明确的值班制度和辅导室开放时间、值班安排表和预约途径；

每周应安排固定时间开放，保证一定的来访量，小学每天不少于

1小时,中学每天不少于 2小时；各功能室有日常使用记录，来

访学生咨询记录完整、真实，档案管理规范。教学楼、宿舍楼要

设有心理辅导信箱，定期巡查，落实使用和管理。要采取多种方

式公布心理热线电话和预约辅导途径，让全校师生熟知并按需要

使用。

请各区、市直学校于 7月 5日前将具体落实情况以书面材料

的形式发至我局指定邮箱 fsdtwyk@126.com。另请各区教育局同

时遴选报送 1-2个心理剧作品，市直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报送，具

体申报要求详见粤教思函〔2019〕32号文附件 1。

佛山市教育局

2019年 6月 3日

（联系人：周洁荣，联系电话：8228 0461）


